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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

称“九丰集团”）之全资子公司新加坡碳氢能源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

坡碳氢”）。 

 本次担保金额：原为新加坡碳氢提供的担保金额 8,000.00 万美元，本次

增加至 22,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140,089.40 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新加坡碳氢提供的

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 274,826.60 万元；为新加坡碳氢实际担保余额合计折合人民

币 107,760.59 万元（外币均按 12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中间价折算；共同担

保不重复计算）。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新加坡碳氢因业务发展需要，向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

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 14,000.00 万美元，总授信额度由 8,000.00 万美

元增加至 22,000.00 万美元。同时，九丰集团对新加坡碳氢银行授信提供的担保

金额相应提高至 22,000.00 万美元。 



（二）本次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等决议

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共

计 1,098,439 万元（含 682,380 万元人民币、63,382.96 万美元及 5,000 万港币额

度）。上述担保额度可在公司子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授权有效期限

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 

九丰集团为新加坡碳氢提供担保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新加坡碳氢能源私人有限公司（Singapore Carbon 

Hydrogen Energy Pte Ltd） 

（1）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17 日 

（2）注册资本：1,428.9787 万新加坡币 

（3）注册地址：新加坡淡马锡林荫道 7 号新达城广场一栋 019-01B 室 

（4）经营范围：经营石油、化工、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 

（5）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6）根据新加坡碳氢财务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新加坡碳氢总资产 171,631.30 万元，总负债 80,454.61 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 37,851.09 万元，流动负债 72,548.29 万元），所有者权益 91,176.69 万元；

2021年 1-9月新加坡碳氢实现营业收入 589,195.29万元，净利润 26,292.59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九丰集团 

被担保方 新加坡碳氢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22,000 万美元 

担保范围 
保证范围包括担保债务和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

用、诉讼法（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



及其他费用和开支。 

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2 年，该等 2 年期间自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计算。 

如华侨银行给予新加坡碳氢延期或宽限，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应自该等延

期或宽限到期之日起算，期限仍为 2 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总额共计 915,855.55 万元人民币（含人民币 553,380.00 万元，美元 56,282.96

万元，港元 5000.00 万元，共同担保不重复计算），占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64.43%。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折合人民币 270,496.57 万元，占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07.63%，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9日 


